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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子公司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业务发展

需要，拟将控股子公司南京吉纳波环境测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吉纳波”）25.00%的股权以 1,500,000.00 元的对价转让给自然人

马超，将控股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3.50%的股权以 210,000.00 元的对

价转让给自然人巫悦浩，将控股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3.50%的股权以 

210,000.00 元的对价转让给自然人曹炜，将控股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1.50%的股权以 90,000.00 元的对价转让给自然人陈俊，将控股子公

司南京吉纳波 1.50%的股权以 90,000.00 元的对价转让给自然人于

龙，将控股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1.50%的股权以 90,000.00 元的对价

转让给自然人蔡小荣，将控股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1.50%的股权以 

90,000.00 元的对价转让给自然人王晶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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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

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96,632,913.77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84,585,774.98 元。本次交易系

出售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38%的股权，出售前南京吉纳波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股权出售后公司持有南京吉纳波 62%的股权。2020年末南京吉

纳波资产总额为 22,224,228.95元，净资产为 21,392,220.23元。未

达到以上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对方之一马超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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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本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需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 

 

（六） 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 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

的企业。 

 

二、 交易对方的情况 

（一） 自然人 

姓名：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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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京市鼓楼区芦席营 21号 13栋 604室 

关联关系：马超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 

（二） 自然人 

姓名：巫悦浩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335号 

关联关系：无 

（三） 自然人 

姓名：曹炜 

住所：南京市白下区慧园街 4号 5幢 502室 

关联关系：无 

（四） 自然人 

姓名：陈俊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上首村陈王队 8号 

关联关系：无 

（五） 自然人 

姓名：于龙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镇石庄兴隆路 28号 

关联关系：无 

（六） 自然人 

姓名：蔡小荣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绿色家园 48幢 105室 

关联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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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然人 

姓名：王晶京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园林东路 26号 9幢三单元 602室 

关联关系：无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南京吉纳波环境测控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南京吉纳波环境测控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8 日，注册地

址为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号，注册资本 600万元，实缴 6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环境监测

服务；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信息咨询和技术服

务；环境监测分析软件系统及装置的开发、销售、安装；烟气在线监

测系统的生产组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的除外）；环境监测设备的零

售、安装、检测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26713243995。 

2020 年末南京吉纳波资产总额为 22,224,228.95 元，净资产为

21,392,220.23元，期后进行了现金分红，剔除期后分红金额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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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年末净资产为 6,933,731.91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定价情况 

本次转让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2020 年末净资产为 21,392,220.23

元，注册资本为 6,000,000元，期后子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剔除期

后分红金额后，子公司 2020年末净资产为 6,933,731.91元。本次转

让充分考虑了子公司剔除分红金额后的净资产情况，实际经营情况，

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对手方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定价

一致。本次交易公开，定价公允，不存在侵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马超、巫悦浩、曹炜、陈俊、于龙、蔡小荣、王晶京分别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双方协商，公司以总金额人民币 

2,280,000.00 元的价格转让公司持有的南京吉纳波 38%的股权。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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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以协议签署日期为准，过户时间为以

工商登记变更完成时间为准。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子公司南京吉纳波 2020 年末净资产为 21,392,220.23

元，剔除子公司期后分红金额后的净资产为 6,933,731.91元,占合并

报表净资产金额比例为 8.20%，本次转让完毕后埃森环境仍持有子公

司 62%股权。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源配置和提高管理效率。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之决

议》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24日 


